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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

‧

【發布單位】聯合國大會

【發布日期】1973 年 3 月 3 日簽訂於華盛頓

【內容】

　　各會員國，鑒於野生動植物華麗多姿，乃地球上自然系統中不可替代之一部分，不論今世後世，必須予以保

護；察及野生動植物在審美、科學、文化、娛樂及經濟觀點上永恆增長之價值；鑒於所有人類及國家應係彼等自

有之野生動植物最佳保護者；復鑒於為保護稀有野生動植物，以防止其由於國際貿易而遭受濫用，國際合作係屬

必要；深信為達成此目的，急需採取適當措施；爰議定條款如下：

第 1 條　定義

　　就適用本公約而言，除參照約文需另作解釋外：

　　1.「物種」：係指任何種、亞種或其於地理上分隔之族群；

　　2.「標本」：係指列於附錄中之任何動物或植物，含其活體及屠體；涵蓋列於附錄中動物之任何易於辨識之

部位或其衍生物。涵蓋列於附錄中植物之任何易於辨識之部位或其衍生物。

　　3.「貿易」：係指輸出、再輸入或自海洋引入；

　　4.「再輸出」：係指任何前經輸入標本之輸出；

　　5.「自海洋引人」：係指任何物種標本之引入一國，而此項標本係取自不屬任何國家所管轄之海洋環境者；

　　6.「科學機構」：係指依第九條指定國家科學機構；

　　7.「管理機構」：係指依第九條指定之國家管理機構；

　　8.「會員國」：係指本公約對該國業已生效之國家。

第 2 條　基本原則

　　1.附錄一應包括受貿易影響或可能受其影響而致有滅種威脅之一切物種，此等物種標本之貿易，必須特予嚴

格管制，以免危及其生存。其貿易僅在特殊情形下，始准為之。

　　2.附錄二應包括：

　　a.目前族群數量相當稀少而雖未必遭致滅種之威脅，但除非其標本之貿易予以嚴格管制並防止有礙其生存之

利用，否則，將來仍有遭致滅種之可能者。

　　b.其他須予管制之物種，俾使本項第（一）款所指物種標本之貿易，可獲有效控制。

　　3.附錄三應包括經任何會員國指明之一切物種，在該國管轄下受管制，以預防或限制濫用，此外，需他其會

員國合作者也涵蓋於內，以便有效控制貿易。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update.htm
http://www.facebook.com/anita6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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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除依本公約之規定外，各會員對附錄一、附錄二及附錄三所列物種標本，不得進行貿易。

第 3 條　附錄 1 所列物種標本之貿易管制

　　1.附錄一所列物種標本之一切貿易，均應遵照本條之規定。

　　2.附錄一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輸出，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出許可證。輸出許可證僅於符合下列條件時發給：

　　a.輸出國之科學機構曾經通告此項出並不危害該物種之生存；

　　b.輸出國之管理機構查明該標本之取得，並未違反該國保護動植物物種之法律；

　　c.輸出國之管理機構認為任何活體標本之輸出，在準備和裝運過程中，其傷害可以滅至最低，並且不傷及其

傷及其健康或有虐待行為者。

　　d.輸出國之管理機構查明標本輸入許可證業已發給。

　　3.附錄一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輸入，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入許可證及輸出或再輸出許可證。輸入許可證僅於

符合下列條件時發給：

　　a.輸入國之科學機構曾經通告此項輸入之用途並不危害有關物種之生存；

　　b.輸入國之科學機構查明一活體標本之接受者，具有適當設備，以安置及看管該標本；

　　c.輸入國之管理機構查明該標本不用於偏重在商業上之目的。

　　4.附錄一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再輸出，應先經核准並提出再輸出證。再輸出證僅於符合下列條件時發給；

　　a.再輸出國之管理機構查明此種標本係遵照本公約之規定輸入該國；

　　b.再輸出國之管理機構認為任何活體標本之再輸出，在準備和裝運過程中，其傷害可以減至最低，並且不傷

及健康或有虐待行為者。

　　c.再輸出國之管理機構查明任何活標本之輸入許可證業已發給。

　　5.自海洋引入附錄一所列任何物種標本，應先經引入國之管理機構核發證書。此項證書僅於符合下列條件時

發給：

　　a.引入國科學機構曾經通告此項引進並不危害有關物種之生存；

　　b.引入國之管理機構查明一活體標本之接受者具有適當設備，以安置及看管該標本；

　　c.引入國之管理機構查明標本不用於偏重在商業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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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附錄 2 所列物種標本之貿易管制

　　1.附錄二所列物種標本之一切貿易均應遵照本條之規定。

　　2.附錄二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輸出，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出許可證。輸出許可證僅於符合下列條件時發給：

　　a.輸出國之科學機構曾經通告此項輸出並不危害該物種之生存；

　　b.輸出國之管理機構查明該標本之取得並未違反該國保護動植物物種之法律；

　　c.輸出國之管理機構認為任何活體標本之輸出，在準備和裝運過程中，其傷害可以減至最低，並且不傷及其

健康或有虐待行為者。

　　3.任一會員國之科學機構應隨時查核，依附錄二所列物種標本所發輸出許可證及該標本之實際輸出。同時，

為了維護此類物種在其生長地區之生態系統中應有旳族群數量，當該物符合附錄一所列物種之標準時，應限制此

類物種標本之輸出，並即通知有關管理機構，採取適當措施，限制發給該等物種標本之輸出許可證。

　　4.附錄二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輸入，應提出輸出或再輸出許可證。

　　5.附錄二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再輸出，應先經核准並提出再輸出證。再輸出許可證僅於符合下列條件時發給：

　　a.再輸出國之管理機構查明此種標本之輸入該國，係遵照本公約之規定；

　　b.再輸出國之管理機構認為任何活體標本之再輸出，在準備和裝運過程中其傷害可以減至最低，並且不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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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健康或有虐待行為者。

　　6.附錄二所列目海洋引入之任何物種標本，應先獲得引入國家管理機構之核可證。此項核可證僅於符合下列

條件時發給：

　　a.引入國之科學機構曾經通告此項引進並不危害有關物種之生存；

　　b.引入國之管理機構查明任何活體標本之處理，其傷害可以減至最低，並且不傷及其健康或有虐待行為者。

　　7.本條第六項所指核可證，經科學機構與其他國家科學機構酌情或與國際科學機構商洽後，通知發給，並規

定在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可以引入標本之總數。

第 5 條　附錄 3 所列物種標本之貿易管制

　　1.附錄三所列物種標本之一切貿易均應遵照本條之規定。

　　2.附錄三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輸出，如輸出國已將該物種列入附錄三時，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出許可證，此

項許可證僅於符合下列條件時發給。

　　a.輸出國管理機構查明該標本之取得並未違反該國保護動植物物種之法律；

　　b.輸出國之管理機構認為任何活體標本之輸出，在準備和裝運過程中，其傷害可以減至最低，並且不傷及其

健康或有虐待行為者。

　　3.附錄三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輸入，除適用本條第四項之情形外，應於事前提出產地證明書，如一國已將該

物種列入附錄三，自該國輸入時，應提出輸出許可證。

　　4.遇再輸出時，再輸出國之管理機構所發證明該標準備曾在該國加工或再輸出之證明書，應被輸入國接受，

作為該標本已符合本公約規定之證據。

第 6 條　許可證及證明書

　　1.依第三、第四及第五條規定所發之許可證及證明書應遵照本條之規定。

　　2.輸出許可證應載有附錄四所列樣本內所述資料，並僅可自發給之日起六個月期間內使用。

　　3.每一許可證或證門書應載明本公約名稱，簽發證書之管理機構名稱及任何識別圖章，以及該管理機構指定

之管制號碼。

　　4.管理機構所發許可證或證明書之任何抄本，均應明確標明僅為抄本，抄本除經簽署許可外，不得用作代替

原本。

　　5.標本之每一輸運，應具各別許可證或證明書。

　　6.任何標本輸入國之管理機構，應註銷及保存為輸入該標本所提出之輸出許可證或再輸出證明書以及任何相

關輸入許可證。

　　7.在適當及可行之情況下，管理機構得在任何標本上蓋貼標誌，以資識別。為此用途，「標誌」意指用於識別

標本之任何不能揩除之印記、鉛印或其他適當工具。其設計方法應使未經授權之人無法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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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關於貿易之免除及其他特別之規定

　　1.標本因過境或船運過境而路經或暫存於會員國的海關處時，本公約中之第三、第四及第五條之規定不宜採

用。

　　2.輸出或再輸出國之管理機構，經查明一標本之取得，如係在適用本約規定以前，則在該管理機構發給證明

書時，不適用第三、第四及第五條之規定。

　　3.第三、第四及第五條之規定，不適用於標本之為私有或為家庭什物。此項免除不適用於下列情形：

　　a.附錄一所列物種標本，如係由所有在其所經常居留的國家以外取得而現將輸入該輸入該國者；

　　b.附錄二所列物種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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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如係由所有人在其所經常居留的國家以外之其他國家中的原野以外取得者；

　　ii.現正輸入所有人所經常居留的國家者；

　　iii.標本已在一國原野之外，該國在該等標本輸出以前，需核准發給輸出許可證者；但如管理機構查明標本之

取得，係在適用本公約規定以前，不在此限。

　　4.附錄一所列之動物物種，如係捕獲豢養作商業性目的者，或附錄一所列之植物物種，如由人工繁殖作商業

性目的者，應視為附錄二所列之物種標本。

　　5.輸出國之管理機構查明任何動物物種標本，係捕獲豢養，或任何植物物種標本，由人工繁殖，或為該動植

物之部分或衍生，經該管理機構證實而發給之證明書，應被接受，以替代第三、第四及第五條規定所需之任何許

可證或證明書。

　　6.帶有國家管理機構所發或認可標記之乾製植物標本，他種保藏、封乾或嵌插之博物院標本，以及活體植物

標本之非商業性攜出、贈與或經國家科學機構登記之科學家或科學機關間之交換，不違反第三、第四及第五條之

規定。

　　7.任何國家之管理機構，對旅行中之動物園、馬戲團、巡迴動物園、植物展覽或其他旅行展覽之標本，得免

除第三、第四及第五條之規定，不需許可證或證明書而任其行動，但須：

　　a.輸出者或輸入者將上列標本之詳情向該管理機構登記；

　　b.此等標本係在本條第二或第五段所列種類以內；

　　c.管理機構認為對於任何活體標本之運輸及照管，其傷害可以減至最低，並且不傷及其健康或有虐待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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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各會員國應採之措施

　　1.各會員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以執行本公約之規定，並禁止標本之貿易行為有違反本公約者。此項措施應包

括：

　　a.懲罰此等標本之貿易或佔有，或兩者均予懲罰；及

　　b.規定將此標本沒收或歸還輸出國。

　　2.除依本條第一項所採措施外，會員國認為必要時，對違反適用本公約規定措施而交易之標本，得就其因沒

收而負擔之費用，規定內部償還辦法。

　　3.各會員國應儘可能保證儘速完成標本貿易應辦手續。為便利計，會員國得指定標本必須提請放行之出入港

口。各會員並應保證各種活體標本在過境停留或運送期間，受到適當照管，使其傷害可以減至最低，並且不傷及

其健康或有虐待行為者。

　　4.活體標本如因本條第一項所定之措施而被沒收時：

　　a.應將標本交付沒收之管理機構保管；

　　b.管理機構與輸出國洽商後，應將標本歸還該國，由其負擔費用或由管理機構認為適當且符合本公約之目的

時，將標本送至一救護中心或其他類似處所；

　　c.管理機構得徵詢科學機構之意見，或於其認為需要時，與秘書處洽商，以便促成依本項第二款之決定，包

括救護中心或其他處所之選擇。

　　5.本條第 4 項所指之救護中心，係指由管理機構指定照顧活體標本之機構，對被沒收之活體標本尤然。

　　6.每一會員國應保存附錄一、附錄二及附錄三所列物種標本之貿易紀錄，包括：

　　a.輸出者和輸入者之姓名及地址：

　　b.此類貿易國家所發給許可證及證明書之號碼及種類；附錄一、附錄二及附錄三所標本之號碼、數量、型態、

物種名稱以及有關標本之尺寸及性別。

　　7.每一會員國應將本公約實施情形，編擬下列定期報告，提送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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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常年報告，包含本條第 6 項第 b 款所指定之資料概要；及

　　b.兩年度報告，包含因執行本公約規定所採之立法、管制及行政措施。

　　8.本條第 7 項所指之報告，在不違反會員國法律情形下，應可供公開。

第 9 條　管理機構及科學機構

　　1.每一會員國為本公約之宗旨應指定：

　　a.有權代表該國發給許可證、證明書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管理機構；及

　　b.一個或一個以上之科學機構。

　　2.一國存放批准書、接受書、同意書或加入書時，應同時將經授權與其他會員國和秘書處聯絡之該國管理機

構之名稱及地址，通知存放國政府。

　　3.依本條規定所作之指定或授權，如有任何變更，應由有關會員國通知秘書處轉知所有其他會員國。

　　4.本條第二項所指之管理機構，如遇秘書處或其他會員國管理機構要求時，應將其用作鑑定許可證或證明書

之圖章、印記或其他設計之印文，送達對方。

第 10 條　與非會員國之貿易

　　凡由非本公約會員國輸出或再輸出或輸入者，該國主管機構所發之同類證件，如符合本公約所規定之許可證

及證明書時，任何會員國可接受其為替代之用。

　　　　　　　　　　　　　　　　　　　　　　　　　　　　　　　　　　　　　　　　　　　　　　　　　回首頁>>

第 11 條　會員國大會

　　1.秘書處至遲於本公約生效後兩年內，應召集會員國大會會議一次。

　　2.除大會另有決定外，秘書處此後應每兩年至少召集經常會議一次。經會員國至少三分之一之書面要求，得

隨時召集特別會議。

　　3.在經常或特別會議中，各會員國應檢討本公約實施情形，並得：

　　a.制定為使秘書處執行職務所需之規章；

　　b.依第十五條審議並通過附錄一及附錄二之修正案；

　　c.檢討附錄一、附錄二及附錄三所列物種之恢復及保育之進度；

　　d.聽取並審議秘書處或任何會員國之報告；及

　　e.在適當情形下，作成建議以增進本公約之效力。

　　4.在每屆經常會議中，各會員國得依本條第二項之規定，決定下屆常會之時間及地點。

　　5.在任何會議中，各會員國得決定並制定會議之議事規則。

　　6.聯合國與其各專門機構、國際原子能總署以及任何非締約之非會員國得派觀察員代表參加大會各種會議，

渠等有權參加會議，但無表決權。

　　7.下列各類機構或團體，在技術上具有保護、保育或管理野生動植物物種之資格，經通知秘書處擬派觀察員

代表參加會議者，除出席會員國至少三分之一反對外，應許其列席：

　　a.政府或非政府之國際機構或團體，及各國政府機構和團體；及

　　b.各國非政府機構或團體經所在國為此目的而認可者，其觀察員一經准許列席，應即有權參加會議，但無表

決權。

第 12 條　秘書處

　　1.本公約開始生效時，應由聯合國環境計劃執行幹事設立一秘書處。在執行幹事認為適當之限度及情形下，

得由在技術上具有保護、保育及管理野生動植物物種之適當的政府間之國際或國家機構及團體，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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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秘書處之職務為：

　　a.安排並辦理會員國之各種會議；

　　b.執行依本公約第十五及第十六條規定賦與之職務；

　　c.遵照會員國大會授權之計劃從事科學和技術研究，包括關於適當準備及輸運活體標本之標準及識別標本方

法之研究；以利本公約之實施；

　　d.檢討會員國提送之報告，必要時，向會員國要求有關更詳盡之資料，以確保本公約之實施；

　　e.促請會員國注意有關本公約目標之任何事項；

　　f.定期刊印附錄一、附錄二及附錄三之現行版本，連同識別各該附錄所列物種標本之資料，分送各會員國；

　　g.編擬常年工作報告及本公約實施情況報告，以及會員國會議要求之其他報告；

　　h.作成實施本公約目標及規定之建議，包括科學或技術性資料之交換；

　　i.執行會員國交付之任何其他職務。

　　　　　　　　　　　　　　　　　　　　　　　　　　　　　　　　　　　　　　　　　　　　　　　　　回首頁>>

第 13 條　國際措施

　　1.秘書處依據所接資料，如認為附錄一或附錄二所列之物種，其標本因交易而蒙不利，或本公約規定不能有

效實施時，應將此項資料送達有關會員國授權之管理機構。

　　2.任何會員國於接到本條第一項所指資料後，在其法律許可範圍內，並在適當情形下，應將有關事實及所擬

補救行動，儘速通知秘書處。如會員國認為應舉行調查時，得由該國明確授權一人或一人以上進行此項調查。

　　3.依本條第二項規定由會員國供給或調查所得之資料，應在下屆會員國大會審議，並提出其認為適當之建議。

第 14 條　國內立法和國際公約之影響

　　1.本公約之規定不影響各會員國採取下列措施之權：

　　a.規定附錄一、附錄二及附錄三所列物種標本之交易、佔有或輸運之條件或此等行為之全部禁止等嚴厲國內

措施；或 b.不列於附錄一、附錄二或附錄三之物種之限制或禁止交易、佔有或輸運等國內措施。

　　2.本公約之規定不影響各會員國任何國內措施之規定，或其因現行有效或以後生效之條約、公約或國際協定

所產生關於交易、佔有或輸運標本方面之義務，包括關於海關、公共衛生、獸醫或植物檢疫方面之任何措施。

　　3.各國間締結或可能締結創立聯盟或區域貿易協定，以設立或維持共同對外之海關管制，及撤除海關管制，

在此等事務屬於該等聯盟或協定會員國間與貿易有關之情形下，本公約之規定不影響此等條約、公約或國際協定

之規定或由此而產生之義務。

　　4.本公約會員國，在本公約生效時，亦為參加其他現行有效之條約、公約或國際協定之國家，依該等條約之

規定，對本公約附錄二所列海洋物種亦應予保護，如附錄二所列物種標本之貿易，係由在該國登記之船舶依據各

該條約、公約或國際協定之規定而獲取，應免除其依本公約規定所負之義務。

　　5.不論第三、第四及第五條之規定如何，依本條第四項所獲取之標本之輸出，僅需引入國之管理機構發給證

明書、證明此等標本之獲取，係遵照其他有關條約、公約或國際協定之規定。

　　6.本公約應不妨礙依據聯合國大會決議案第二七五_Ｃ號（貳拾伍）召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對海法之編纂及發

展，或任何國家對於海洋法及濱海及船籍國管轄權之性質及限度所有之現在或未來之主張及法律意見。

第 15 條　附錄 1 及附錄 2 之修正

　　1.在會員國大會會議中，對附錄一及附錄二提出修正案,適用下列規定:

　　a.任何會員國得在下屆會議提出附錄一或附錄二之修正案以供審議。修正案全文應於會議前至少一百五十天

內送達秘書處。秘書處應依本條第二項第二及第三款之規定，與其他會員國及有關機關就修正案進行洽商，並將

其答覆至遲於會議前三十天內送達各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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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修正案應以出席及投票之會員國三分之二之多數票通過。為此目的，所謂「出席及投票之會員國」音指出

席及投贊成票或反對票之會員國。棄權不投票者不得計入通過修正案所需之三分之二票數。

　　c.會議通過之修正案應於會議結束九十天後對所有會員國開始生效，但依照本條第三項提出保留者，不在此

限。

　　2.在會員國大會休會期間提出附錄一或附錄二之修正案,適用下列規定:

　　a.任何會員國在大會休會期間，得依本項規定以郵政程序提出附錄一或附錄二之修正案，以供討論。

　　b.秘書處於收到關於海洋物種之修正案後，應立即將修正案全文送達各會員國。秘書處並應與對該物種負有

職務之政府間機構洽商，以便索取該機構可以供給之科學資料，並確實與此等機構採取保存措施之執行。秘書處

應將此等機構所提供之意見及資料，連同其本身所作調查報告或建議，儘速送達各會員國。

　　c.秘書處於收到關於海洋物種以外之物種之修正案後，應立即將修正案全文送達各會員國，隨後並將其建議

儘速送達各會員國。

　　d.任何會員國於秘書處依照本項第二或第三款向其送達建議後六十天內，得向秘書處對該修正案提送意見及

有關科學資料及資訊。

　　e.秘書處應將所收答覆，連同其所作建議，儘速送達各會員國。

　　f.秘書處如在依照本項第五款規定送達答覆及建議之日三十天後尚未收到對修正案之異議時，則修正案應於

九十天後對所有會員國開始生效，但依照本條第三項提出保留者，不在此限。

　　g.秘書處如收到任何會員國之異議時，應將所提修正案依照本項第八、第九、和第十款規定，經由郵政投票

表決。

　　h.秘書處應將所收到異議通知，轉告各會員國。

　　i.秘書處若未在依照本項第八款之通知之日起六十天內收到會員國至少半數的贊成，反對或棄權票，則所提

修正案應移交下屆大會會議續行審議。

　　j.在收到會員國半數之投票情形下，修正案應以投贊成票或反對票之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

　　k.秘書處應將投票結果通知所有會員國。

　　l.修正案通過後，應於秘書處通知經各會員國接受之日起九十天後，對所有會員國開始生效，但依照本條第

三項提出保留者，不在此限。

　　3.在本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二項第十二款規定之九十天期間內，任何會員國得對修正案提出保留，以書面通

知存放國政府。在未撤回此項保留前，該國就其有關物種之交易，應視為不屬於本公約之會員國。

　　　　　　　　　　　　　　　　　　　　　　　　　　　　　　　　　　　　　　　　　　　　　　　　　回首頁>>

第 16 條　附錄 3 及其修正

　　1.為達成第二條第三項所述之目的，任何會員國隨時得將該國指明在其管轄下應受管制之物種列表提送秘書

處。附錄三應載明提送物種表之會員國國名、所送物種之科學名稱、以及第一條第乙款所指有關動植物物種之部

分或衍生物。

　　2.秘書處於收到依照本條第一項規定所定之物種表後，應儘速送達各會員國。此表應自送達之日起九十天後

開始生效，作為附錄三之一部分。此表經送達後，任何會員國對任何物種或其部分或衍生物得隨時向存放國政府

以書面提出保留。在未撤回此項保留前，該國就其有關此等物種或其部分或衍生之交易，應視為不屬於本公約之

會員國。

　　3.提送物種列入附錄三之公約國，得隨時通知秘書處將其撤回。秘書處應將此項撤回通知各締約國。撤回於

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後開始生效。

　　4.依本條第一項規定提送物種表之任何締約國，應向秘書處提送適用於保護此類物種之一切國內法律和規程，

並在其認為適當情形下或經秘書處請求時，附送其所作之解釋。締約國應就具列入附錄三之有關物種，提送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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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關於此項法律或規程之一切修正及新解釋。

第 17 條　公約之修正

　　1.秘書處經會員國至少三分之一之書面要求，應召集會員國大會特別會議，以便審議及通過本公約之修正案。

此項修正案應以出席及投票之會員國三分之二之多數票通過。為此目的，「出席及投票之會員國」意指出席及投

贊成票或反對票之會員國。棄權不投票者不得計入通過修正案所需之三分之二票數。

　　2.秘書處應將所提修正案全文於會議前至少九十天內送達各會員國。

　　3.修正案應於會員國三分之二將修正案接受書送交存放國政府六十天後對各該會員國開始生效。此後，修正

案應於其他會員國送交修正案接受書六十天後對其開始生效。

第 18 條　爭議之解決

　　1.兩個或兩個以上會員國如對本公約規定之解釋或適用伋生任何爭議時，應由爭議有關國家舉行談判。

　　2.如該爭議不克依本條第一項解決時，會員國得相互同意將爭議提請公斷，尤其海牙常設公斷法院之公斷。

提請公斷之會員國應受公斷決定之約束。

第 19 條　簽署

　　本公約應聽由各國在華盛頓簽署至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為止，其後在伯爾尼簽署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卅一

日為止。

第 20 條　批准、接受、同意

　　本公約應經批准、接受或同意。批准書、接受書或同意書應送存瑞士聯邦政府，該政府為存放國政府。

第 21 條　入會

　　本公約應無限期聽由各國加入。加入書應送交存放國政府。

第 22 條　生效

　　1.本公約應於第十個批准書、接受書、同意書或加入書送交存放國政府之日九十天後開始生效。

　　2.本公約在第十個批准書、接受書、同意書或加入書交存後，對每個批准、接受、同意或加入本公約之國家，

應於各該國存放其批准書、接受書、同意書或加入書九十天後開始生效。

第 23 條　保留

　　1.本公約之規定應不受一般性之保留。依照本條及第十五及第十六條之規定得提出特殊性之保留。

　　2.任何會員國於存放批准書、接受書、同意書或加入書時，得提出下列特殊性之保留：

　　a.附錄一、附錄二或附錄三所列任何物種；或

　　b.附錄三所列物種之任何部分或衍生物。

　　3.會員國在未撤回依本條規定所提之保留前，就此項保留內指定之特種物種或其部分或衍生物之交易，應視

為不屬於本公約之會員國。

第 24 條　廢止

　　任何會員國得隨時以書面通知存放國政府廢止本公約。廢止應自存放國政府收到通知十二個月後生效。

第 25 條　交存

　　1.本公約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各本均具同等效力，其原本應存放於存放國政府。存放國政府

應將本公約各種文字之認證本分送所有簽署國或存放加入書之國家。

　　2.存放國政府應將本公約之簽署、批准書、接受書、同意書或加入書之存放、生效、修正、保留之提出和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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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以及廢止之通知，通知所有簽署及加入之國家及秘書處。

　　3.俟本公約開始生效，存放國政府應將認證本一份，依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二條，送聯合國秘書處登記及公

佈。為此，下列全權代表各經正式授權，謹簽字於本公約，以昭信守。

　　　　　　　　　　　　　　　　　　　　　　　　　　　　　　　　　　　　　　　　　　　　　　　　　回首頁>>

【編註】本超連結法規檔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正式引用，請以正式公告版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

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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